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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的：協助會員解決醫療糾紛問題，共同分擔損失，減少會員心理負擔，提高士氣並適

當處理病家訴求。 

 

2.適用範圍：本院及玉里、關山分院之全體醫師、藥師、護理、護佐、護安、醫事技術人          

員(含兼任之醫師、計時之醫事、進修及計時護理)。 

 

3.定義： 

3.1 同仁自簽訂加入同意書後，於加入之次月從薪資中進行互助金扣款之同時，即享有會

員之權利。 

3.1.1 例如:7 月份到職之醫護同仁，於 8 月份薪資中開始繳納，會員權利始生效。 

3.1.2 本權利生效前已發生之案件，適用當時有效之規定。 

3.2 凡新進醫師、藥師、護理、醫事技術人員於報到時自由決定加入互助金會員，並於次

月份起繳納互助金；離職當月份亦以全額繳納。 

3.3 凡上述同仁未參加互助會員者、參加後退出或已參加互助會員，未經授權下自行與對

方私下達成之和解，或自行訴訟致敗訴判決，應由當事人負擔全部和解金或賠償金之

支付責任，均不得享有任何互助之權利。 

3.4 基於互助之精神，不論任何原因，互助金均不予退領，亦不得追溯。 

3.5 參加之會員，如申請退出互助金委員會後，重新加入時須按 3.1 規定辦理；但因出國、

奉派受訓不在院內或年度約聘人員以及其他正當因素休假三個月（含）以上者，得暫

停繳納互助金。 

3.6 離職視同退出，不需再填寫退出簽署書；惟立即（一月內）再於本院就職者，視同未

退出。 

3.7 參與互助金之涉案同仁自付額可向互助金申請借款，簽立借據，按月由薪資攤還。如

同仁離職，則須將餘額還清。 

 

4.相關文件： 

4.1 醫療互助金委員會設置細則（BAA00B031)  

 

5.作業說明： 

5.1 互助金每月繳交標準（得視財務狀況，經互助金管理委員會議決增減每月繳交金額）。 

5.1.1 主治醫師(含臨床研究醫師)：新台幣五百元。 

5.2.1 住院醫師(住院總醫師)：新台幣一百五十元。 

5.1.3 藥師、護理(護佐、護安)、醫事技術人員:新台幣五十元。 

5.2 互助金支用： 

5.2.1 每人每次依本院「醫療糾紛事件處理作業辦法」所決議涉案同仁個別負擔費用金

額，由互助金補助 80%，補助上限 200 萬元，餘額由涉案同仁自行負擔。惟醫療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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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審查委員會依「醫療糾紛事件處理作業辦法」5.3.4 之特別決議，變更負擔金額

或其他權利義務者，依該特別決議辦理。             

5.2.2 互助金之動支狀況應於互助金管理委員會進行報告。 

5.2.3 互助金如有不足支付時，得由院方先行代墊，俟互助金收入後，以無息返還；互

助金累計至一定金額後，得由委員會討論基金運用方式。 

5.2.4 本辦法經委員會核定，呈院長室簽核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5.2.5 每年委員會結束後以 Notes 系統向全院同仁公告醫療互助金參與辦法。 

 

6.應用表單：  

6.1 醫療互助金同意書（E9A0021195-02） 

6.2 醫療互助金退出簽署書（E9A0021196-02） 

6.3 醫療互助金無加入意願同意書(E6C0021151- 01 ) 

 

 


